
 
  

附件 

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分級原則 

105 年 12 月 27 日院教評委員會通過 

106 年 1 月 18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核備 

一、期刊論文： 

(一)收錄於 SCI、SSCI、A&HCI、ABI、MathSciNet (統計類)、INSPEC 

(資管類)者： 

 頂尖著作 A 級著作 B 級著作 C 級著作 

SCI 領域之前 10% 
領域之前 

10-50% 

領域之前 

50-80% 

領域之前 

80-100% 

SSCI 領域之前 40% 
領域之前 

40-70% 

領域之前 

70-100% 

 

A&HCI 
擇優 

（由院審查） 
國外期刊 

（由院審查） 
  

統計與機
率領域 

歸屬 SCI 領域

之前 10%或

SSCI 領域之前

40% 

統計與機率領域

之前 70%列為 A

級著作 

（由院審查） 

統計與機率領

域非 70%之前

期刊 

（由院審查） 

 

註 1：收錄於 A&HCI 之國內期刊，依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

結果決定獎勵等級。 

註 2：收錄於 ABI 之期刊，若提出佐證資料，經院審查通過，獎勵等級可

列為 B 或 C 級。 

註 3：期刊論文收錄於最新年度公佈 MathSciNet 期刊（統計類）其獎勵等

級列為 B 級。 

註 4：期刊論文收錄於最新年度公佈 INSPEC 期刊（資管類）其獎勵等級列

為 C 級。 

(二)收錄於 ESCI 者：B 級著作 



 
  

(三)收錄於 EconLit、FLI 或經科技部評比分級之國際期刊者： 

 頂尖著作 A 級著作 B 級著作 

EconLit 

依科技部財會學門會
計、財務領域國際期刊
分級，A+～AT1 等級之
EconLit 期刊 

依科技部財會學門會
計、財務領域國際期刊
分級，AT2～A-等級之
EconLit 期刊 

其他刊登於 EconLit

之期刊 

FLI 

依科技部財會學門會
計、財務領域國際期刊
分級，A+～AT1 等級之

FLI 期刊 

依科技部財會學門會
計、財務領域國際期刊
分級，AT2～A-等級之

FLI 期刊 

 

經科技部
評比分級
之國際期
刊 

依科技部財務、會計、
管理（一）、（二）、經濟
學門各領域國際期刊評
比分級認定為頂尖著作
(由院審查) 

依科技部財務、會計、
管理（一）、（二）、經
濟學門各領域國際期
刊評比分級認定為 A

級著作(由院審查) 

 

註 1：收錄於 FLI 之期刊，若非頂尖、A 級著作，提出佐證資料之後，經

院審查通過獎勵等級可列為 B 或 C 級。 

(四)收錄於 EI 者： 

 期刊論文 叢書論文 研討會論文 

著作獎勵等級 C 級著作 D 級著作 不予獎勵 

(五)刊登於臺灣、香港、澳門與新加坡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： 

經科技部臺灣
人文及社會科
學期刊評比為
第一級之

THCI、TSSCI 

經科技部臺灣
人文及社會科
學期刊評比為
第二級之

THCI、TSSCI 

經科技部臺灣

人文及社會科

學期刊評比為

第三級 

經科技部臺灣人
文及社會科學期
刊評比為不列等
級或未經評比 

A 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Ｃ級著作 Ｄ級著作 

註 1：期刊論文收錄於中華會計學刊(Taiwan Accounting Review)其獎勵等級，

若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尚未列入評比前為 B 級，評比之

後則依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之分級獎勵。



 
  

(六) 2016 年刊登於臺灣、香港、澳門與新加坡出版之人文及社會科學
期刊，屬於教育學、心理學、法律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、管理
學、區域研究及地理學學門與綜合類： 

 2015 年 

TSSCI 

2015 年 

THCI Core 

2011 年 

THCI 
均未被收錄 

101-103 年 
科技部人文及
社會科學期刊
評比為 A 級 

A 級著作 A 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Ｂ級著作 

101-103 年 
科技部人文及
社會科學期刊
評比為Ｂ級 

Ｂ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Ｂ級著作 

101-103 年 
科技部人文及
社會科學期刊
評比為Ｃ級 

Ｂ級著作 Ｂ級著作 Ｃ級著作 Ｃ級著作 

101-103 年 
科技部人文及
社會科學期刊
評比為Ｄ級或
不列等級，或
未經評比 

Ｃ級著作 Ｃ級著作 Ｄ級著作 Ｄ級著作 

(七)收錄於 CSSCI 來源期刊、CSSCI 擴展版來源期刊、CSSCI 來源

集刊者： 

 CSSCI 

來源期刊 
CSSCI 擴展版 

來源期刊 
CSSCI 

來源集刊 

著作獎勵等級 B 級著作 C 級著作 D 級著作 

(八)近十年發表之高引用期刊論文(以 Scopus 資料為準，扣除自我

引用與負面引用，引用數達 30 以上者)視同獲獎，以 A 級著作

獎勵之，其權重比照原論文，但每篇高引用期刊論文限獎勵一
次，且已發表十年以上者不受理。 

(九)國際合作發表之期刊論文，提高其獎勵權重為原來的 1.2 倍。



 
  

二、專書(含專書論文及專書部份章節)： 

 申請科技部依「科技部

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

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

作業要點」或同等級之

學術評議機構審查獲審

查通過 

申請科技部依「科技部

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

補助期刊審查專書書稿

作業要點」或同等級之

學術評議機構審查未獲

審查通過 

未向科技部或

同等級之學術

評議機構申請

審查 

專書 頂尖著作(2 倍獎勵) 
B 級或 C 級著作 

(由院審查) 

C 級或 D 級

著作 

(由院審查) 

專書論文或

部份章節 
(所佔篇幅達全書
四分之一以上) 

A 級著作(2 倍獎勵) 

(由院審查) 

C 級或 D 級著作 

(由院審查) 
D 級著作 

專書論文或

部份章節 
(所佔篇幅不到
全書四分之一) 

B 級著作(2 倍獎勵) 

(由院審查) 
D 級著作 D 級著作 

三、專利： 

 發明專利 設計(新式樣)專利 新型專利 

著作獎勵等級 A 級著作 D 級著作 
D 級著作 
或不予獎勵 
(由院審查) 

四、其他原則： 

（一）未以本校名義出版或發表，不予通過。 

（二）專利未以本校為專利權人，不予通過。 

（三）研究報告類之論文，不予通過。 

（四）研討會之論文或論文集，不予通過。 

（五）論文摘要或學位論文，不予通過。 

（六）非學術性期刊及無審稿制之期刊論文，不予通過。 

（七）翻譯書籍不予通過。 

（八）撰寫序文不予通過。 

（九）擔任主編而未參與著作，不予通過。 

（十）再版專書，其內容與舊版內容有重大修正或增述者（再版之內容與舊



 
  

版內容有十分之一以上修正），可予通過，審查時仍依原等級獎勵。 

（十一）藝術、設計創作及策展、獲獎、專利之作者權重計算方式比照論文。

如有其他權重分配方式，須提供協議書。 

（十二）聯合展覽(或演出)等共同作品，例如：美術系師生聯合美展、音樂

系聯合歌劇巡迴公演(內含指揮、演奏、獨唱、演出等)，每位教師

之作者權重請自行議定，並提供協議書。 

（十三）同一作品於同一年度或不同年度重複發表(展出、出版)，即令是在

不同場所(場地、期刊、出版社)，或以不同語言發表，亦不得重複

申請獎勵。 


